
以及保障措施协定第9条、第13条和第14条。因此，保障措施协定的所有其他规
定均应在不改变其内容的前提下，并入本协定并成为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7.�东盟-韩国自由贸易协定保障措施不得针对源自缔约方领土的产品，只
要该产品在进口方中的进口份额不超过从各缔约方进口总额的3%。

8.�在根据保障措施协定第8条寻求东盟-韩国自由贸易协定保障措施的补
偿时，有关缔约方应寻求执行委员会的翰旋，以确定在本协定下采取保
障措施的缔约方与受此类措施影响的出口缔约方之间存在的实质等效的
让步水平。由此产生的翰旋程序应在东盟-韩国自由贸易协定保障措施实
施之日起九十（90）日内完成。

9.�在缔约方终止对某项商品实施的东盟-韩国自由贸易协定保障措施时，
该商品的关税税率应为根据附件1和2中该缔约方提供的关税减让和消除
计划，在未实施该措施的情况下本应适用的税率。
10.�不论本条的规定如何，任何缔约方均不得对正在根据GATT�1994第
十九条和保障措施协定采取行动的商品实施东盟-韩国自由贸易协定保障
措施。当缔约方打算根据GATT�1994第十九条和保障措施协定对正在实
施东盟-韩国自由贸易协定保障措施的商品采取行动时，它应在采取
GATT�1994第十九条和保障措施协定规定的行动之前终止东盟-韩国自由
贸易协定保障措施。

11.�所有缔约方之间以及与执行委员会就任何东盟-韩国自由贸易协定保
障措施交换的官方通讯和文件都应采用书面形式，并使用英语。

第10条�维护国际收支平衡的措施
当一个缔约方处于严重的国际收支和外部金融困难或面临此类困难时，它可以根据包

括GATT国际收支条款谅解在内的GATT�1994，采取限制性进口措施。在采取此类措施时，
该缔约方应立即与其他缔约方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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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采取限制性进口措施。在采取此类措施时，该缔约方应立即与其他缔约方磋
商。

第11条�一般例外
Subject�to�the�requ irement�that�such�mea缔约方不得以任意或不公正的歧视方式，或以隐蔽性的国际贸易限

制，对相同条件下存在的缔约方采取措施，本协定中的任何规定均不得
解释为阻止缔约方采取或执行措施。

(a)�保护公共道德所必需的；�(b)�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
健康所必需的；�(c)�与黄金或白银的进出口有关；�(d)�为确保遵守
与本协定规定不一致的法律或法规而采取的必要措施，包括与海
关执法、第II条第4款和GATT�1994第XVII条项下的垄断实施、专
利、商标和版权的保护以及防止欺骗性做法相关的措施；�(e)�与
囚犯劳动产品有关；�(f)�为保护具有艺术、历史或考古价值的国家
宝藏而征收；�(g)�与不可再生自然资源的保护有关，前提是此类
措施与国内生产或消费的限制相结合而有效实施；�(h)�为履行符
合提交给世界贸易组织并经其批准的标准且未被其否决的政府间
商品协定项下的义务而采取；�(i)�涉及对国内材料的出口限制，以
确保在材料国内价格被维持在低于世界价格期间的国内加工工业
所必需的基本数量，作为政府稳定计划的一部分，前提是此类限
制不得增加出口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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